质疑函格式
说明：
1.本部分格式为供应商提交质疑函时使用，不属于投标（响应）文件格式的组成部分。
2.投标人/报价人如需对项目提出质疑时，应按质疑函的格式提交。

3.超出采购人委托授权范围的质疑，供应商应当向采购人提出。
质疑函格式
关于（采购人）（项目名称）的质疑函
(可根据质疑内容增加或删减)
采购人名称/集中采购机构 ：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                                      
质疑项目的编号：                                     
采购人名称：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                                         
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                                          
证据来源：                                          
质疑事项2
……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                                               
签字(签章)：                   公章：                      
日期：    
备注：
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在法定质疑期内，供应商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须一次性提出。
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每个质疑事项应有与之相对应的必要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质疑事项属于涉密的，应提供信息来源或有效证据。
供应商质疑应当有明确的请求，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多页时须同时加盖骑缝章。
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后）。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递交质疑函时，需出示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并在受理表上进行登记、确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不能作为质疑、投诉的证明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三条，供应商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1至3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不按上述要求拟写的质疑函，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不予受理。
授权委托书

致  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单位特授权委任：以下人员作为我方唯一全权代表，前往贵单位办理政府采购业务（ 递交项目质疑函 ），对该代表人所提供、签署的一切文书均视为符合我方的合法利益和真实意愿，我方愿为其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项目编号：  DOCVARIABLE  采购编号  \* MERGEFORMAT 
项目名称： 
委任授权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手机：               ；

单位联系电话：               ；传真：              ；邮编：           ；
注册地址：                                                          
有效期限：自本单位盖章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截止。
特此授权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签字或者盖章）
日 期 ：    年   月   日。
注：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
